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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经济建设迅速发展，但是伴随

着城镇化、工业化的不断推进，大量的耕地问题层出不穷，诸

如耕地非农化使用、质量较高耕地的大量流失、部分存量耕地

质量退化等问题层出不穷。此文详细分析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

耕地保护中存在的问题，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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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2007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提出“要守住全国耕地18

亿亩这条红线”。2014年国务院印发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

（2014－2020年）》提出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、促进中小城市

协调发展等任务。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立足于农民，覆盖农村

地区，不以牺牲粮食作物生产、生态环境为代价，进一步完善

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，

从而实现共同富裕。
一、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耕地保护中存在的问题

（一）农村地区耕地保护意识淡薄

农村地区农民保护耕地的根本驱动力就是获得粮食收益，

但是，我国的粮食价格较低，针对耕地保护的补偿标准较低，

甚至有的补偿款无法全额派发到农民手中，导致农民耕种的积

极性较低。耕地抛荒、私自转让、破坏耕地、侵占耕地建设房

屋等现象频频出现，严重阻碍了耕地保护工作的推进[1]。

（二）部分地区耕地受污染严重

当前我国耕地保护工作的重点在于保护耕地的质量和数

量，忽视了对耕地的生态保护。在很多城市郊区、铁路沿线、

工业园附近等企业聚集区域，有些重污染企业未按规定对废

水、废气、废料等进行处理就直接排放，对周围的耕地造成了

污染。耕地土壤表层在大量污染物的影响下，耕地肥力降低，

耕种农作物质量和产量严重下降，久而久之，就会导致耕地抛

荒。当前，针对污染工业企业的处罚措施主要集中在罚款单一

形式，通过现实效果来看，并未达到有效遏制污染工业企业

“三废”排放的目的。

（三）耕地“占优补优”政策落实难

随着耕地的加速退化，我国加大力度实施耕地占补平衡政

策，但是在实际落实过程中，很多地方政府部门只是侧重于耕

地平衡的数量，却忽视了耕地的质量。当工业用地征用大量良

田时，却将质量低下、新开垦的耕地作为补充，导致耕地整体

质量急速下降。另外，在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下，农村土地不断

开发，用于补充耕地的储备耕地资源更加匮乏，导致“占优补

优”政策落实难度加大[2]。

（四）耕地保护的督查措施不彻底

为了有效保护耕地资源，我国颁布了多项法律法规，在遏

制耕地浪费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。但是，伴随新型城镇化的持

续推进，很多地方为了取得城镇化建设的成绩，对耕地保护的

监管措施落实不彻底，导致耕地被非法占用建设住房、耕地非

农化使用、破坏优良耕地等现象的出现。另外，针对基层干部

耕地征用工作的督查不彻底，导致出现基层干部徇私舞弊的现

象，造成耕地资源浪费的后果。
二、提高耕地保护效果的对策

（一）广泛宣传，提高农民耕地保护意识

扩大耕地保护的宣传范围，加大宣传力度，充分利用电

视、微信、微博等媒体宣传耕地保护和耕地平衡的重要性和紧

迫性。在农村地区，可以通过张贴宣传画报、拉横幅、大喇叭

宣传等方式，让农民充分了解我国耕地保护法律和耕地占补政

策，增强对农民的激励作用，提升农民自觉保护耕地的意识
[3]。

（二）重视生态保护，耕地综合质量

耕地具有涵养水分、净化空气、调节气候、营养动植物

等诸多功能，加大耕地保护力度，对促进生态平衡具有极其重

要的作用。以前，对耕地保护的目的在于提升其经济价值，却

忽视了其生态价值，所以，在实际耕地保护工作中，要对保护

耕地生态价值的地方政府和农民给予相应的奖励，以起到引领

的作用。一是，对铁路沿线、城市郊区等工业企业聚集区域的

耕地进行重点保护，实施动态监测；二是，地方部门要加大对

污染企业的监管力度，严禁未经处理的“三废”排放，一经发

现加重处罚；三是，要求农民保护耕地，禁止在耕地内倾倒垃

圾。

（三）把控补充耕地质量，提升耕地整体水平

一是，地方政府在征用耕地时，要统筹规划，尽量减少将

大面积耕地划为城镇建设用地，积极推进棚户区改造、升级工

业园等方式，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率；二是，农村地区持续推进

土地整治工作，通过实施增减政策、空心村整治活动、耕地规

模化经营等途径缓解耕地占用的紧张状态；三是，严格实施耕

地占补平衡政策，依照“占优补优、占多少补多少”的原则，

把控补充耕地的质量，保证耕地整体水平不下降。另外，要将

补充耕地的配套设施、养护管理等纳入补充耕地管理范畴，从

根本上保证补充耕地能够达到占用耕地的水平。另外，还要聘

请专业技术人员，对项目建成后的耕地进行检测，掌握占补前

后的耕地质量变化，保证“占优补优”政策落实到位[4]。

（四）强化耕地保护督查，落实问责制度

一是，建立村级耕地保护监督岗，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

社会民众对耕地保护的监督作用，对于发现的非法占用耕地、

私自交易良田、破坏耕地资源等非法行为，都要按照相应的法

律规定进行处罚。二是，针对生态保护区域，要紧密围绕耕地

保护和科学利用的原则，保证耕地的充分合理使用，又能保护

耕地的生态环境，积极实施奖励政策，提升耕地资源保护的效

果；三是，保障耕地保护责任制度落实到位，明确各级各部门

的耕地保护责任范围，各级再根据责任进行细化分工，将每项

耕地保护工作落实到个人，一旦出现问题，能够快速准确追究

个人责任，避免出现推诿扯皮现象[5]。
结语

综上所述，在城镇化的进程中，很多地方片面追求建设用

地的短期价值，从而出现众多破坏耕地的行为。因此，通过加

强耕地保护宣传、坚持占补原则、把控补充耕地质量、强化耕

地保护督查等措施，提高耕地保护效果，实现耕地保护的高效

利用，推动我国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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